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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
实施细则

为推进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工作，方便学校、企业以及个

人申报奖励，根据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柳东规〔2020〕7号）精神，结合柳东新区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

一、“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学校”奖

（一）依据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柳东规〔2020〕7号）第三条执行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1. 申报单位登录柳东人才网（www.ldhrd.com）柳东新区政

校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系统进行填报，填报完成后导出并

打印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学校申报表》，报本单位负责人

审核，并在线下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2. 将已签字、盖章的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学校申报

表》以及申报材料原件扫描成 PDF文件上传至柳东新区政校企

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，点击提交后，完成线上申报。

3. 申报材料经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线上审核通

过后，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

审批通过后在柳东新区管委会网站和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线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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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互服务平台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相关规定

享受政策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 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学校申报表》（通过线上申报

系统填报后自主打印生成）；

2. 校企合作协议书、“引校入企”、“订单班”、顶岗实习、

产教协同育人等校企合作相关成果原始材料；

3. 申报表所涉及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四）时限要求

1. 申报时限：本奖励每两年集中申报 1次，申报单位根据

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当年度发布的申报通知，自行

登录平台申报。逾期不报的，视为放弃当年申报。

2. 办结时限：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申报截止

日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统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工作

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柳东

新区管委会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手续，审

批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奖励发放

经公示无异议后的“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学校”奖励，

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资金拨付程序拨付至申报

单位对公账户，并颁发奖牌。

二、“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企业”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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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依据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柳东规〔2020〕7号）第四条执行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1. 申报单位登录柳东人才网（www.ldhrd.com）柳东新区政

校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系统进行填报，填报完成后导出并

打印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企业申报表》，报本单位负责人

审核，并在线下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2. 将已签字、盖章的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企业申报

表》以及申报材料原件扫描成 PDF文件上传至柳东新区政校企

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，点击提交后，完成线上申报。

3. 申报材料经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线上审核通

过后，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

审批通过后在柳东新区管委会网站和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线上

交互服务平台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相关规定

享受政策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 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企业申报表》（通过申报系统

填报后自主打印生成）；

2. 校企合作协议书、“引校入企”“订单班”、顶岗实习、实

习学生留用率、职工在岗培训等校企合作相关成果原始材料；

3. 申报表所涉及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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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时限要求

1. 申报时限：本奖励每两年集中申报 1次，申报单位根据

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当年度发布的申报通知，自行

登录平台申报。逾期不报的，视为放弃当年申报。

2. 办结时限：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申报截止

日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统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工作

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柳东

新区管委会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手续，审

批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奖励发放

经公示无异议后的“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优秀企业”奖励，

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资金拨付程序拨付至申报

单位对公账户，并颁发奖牌。

三、“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先进个人”奖

（一）依据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柳东规〔2020〕7号）第五条执行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1. 申报单位登录柳东人才网（www.ldhrd.com）柳东新区政

校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系统进行填报，填报完成后导出并

打印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先进个人申报表》，报本单位负责人

审核，并在线下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2. 将已签字、盖章的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先进个人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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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以及申报材料原件扫描成 PDF版上传至柳东新区政校企联

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，点击提交后，完成线上申报。

3. 申报材料经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线上审核通

过后，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

会审批，审批通过后在柳东新区管委会网站和柳东新区政校企

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公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

相关规定享受政策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 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先进个人申报表》（通过申报系统

填报后自主打印生成）；

2. 被推荐人身份证；

3. 被推荐人与申报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；

4. 被推荐人其他个人荣誉证书；

5. 申报表所涉及的其他相关材料；

（四）时限要求

1. 申报时限：本奖励每两年集中申报 1次，获“柳东新区政

校企联盟优秀学校/企业奖”的单位根据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当年度发布的申报通知，自行登录平台申报。

2. 办结时限：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申报截止

日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统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工作

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柳东

新区管委会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手续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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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奖励发放

经公示无异议后的“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先进个人”奖励，

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资金拨付程序拨付至申报

单位对公账户，再由申报单位将资金拨付至获奖人账户，并颁

发荣誉证书。

四、引才荐才奖

（一）依据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柳东规〔2020〕7号）第六条执行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1. 申报单位登录柳东人才网（www.ldhrd.com）柳东新区政

校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系统进行填报，填报完成后导出并

打印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引才荐才奖励申报表》，报本单位负

责人审核，并在线下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2. 将已签字、盖章的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引才荐才奖励

申报表》以及申报材料原件扫描成 PDF版上传至柳东新区政校

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，点击提交后，完成线上申报。

3. 申报材料经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线上审核通

过后，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

审批通过后在柳东新区管委会网站和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线上

交互服务平台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相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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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政策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 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引才荐才奖励申报表》（通过申报

系统填报后自主打印生成）；

2. 学校与企业签订的顶岗实习或跟岗实习协议；

3. 当年度顶岗实习或跟岗实习学生花名册（申报单位按照

申报系统提示要求上传加盖了相应企业公章的学生花名册）；

4. 申报表所涉及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四）时限要求

1. 申报时限：本奖励每年集中申报 1次，申报单位在每年

11月 10日-12月 1日期间通过平台申报并提交材料。逾期不报

的，视为放弃当年申报。

2. 办结时限：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申报截止

日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统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工作

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柳东

新区管委会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手续，审

批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奖励发放

经公示无异议后的“引才荐才奖”奖励，由柳东新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资金拨付程序拨付至申报单位对公账户。

五、就业促进奖

（一）依据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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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（柳东规〔2020〕7号）第七条执行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1. 申报单位登录柳东人才网（www.ldhrd.com）柳东新区政

校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系统进行填报，填报完成后导出并

打印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就业促进奖励申报表》，报本单位负

责人审核，并在线下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2. 将已签字、盖章的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就业促进奖励

申报表》以及申报材料原件扫描成 PDF版上传至柳东新区政校

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，点击提交后，完成线上申报。

3. 申报材料经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线上审核通

过后，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

审批通过后在柳东新区管委会网站和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线上

交互服务平台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相关规定

享受政策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 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就业促进奖励申报表》（通过申报

系统填报后自主打印生成）

2. 评选当年度应届毕业生在柳东新区企业就业花名册（申

报单位按照申报系统提示要求上传加盖了本单位公章的学生花

名册）；

3. 申报表所涉及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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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时限要求

1. 申报时限：本奖励每年集中申报 1次，申报单位在每年

11月 10日-12月 1日期间通过平台申报并提交材料。逾期不报

的，视为放弃当年申报。

2. 办结时限：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申报截止

日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统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工作

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柳东

新区管委会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手续，审

批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奖励发放

经公示无异议后的“就业促进奖”奖励，由柳东新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资金拨付程序拨付至申报单位对公账户。

六、柳东新区奖学金

（一）依据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柳东规〔2020〕7号）第八条执行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1. 申报单位登录柳东人才网（www.ldhrd.com）柳东新区政

校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系统进行填报，填报完成后导出并

打印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奖学金申报表》，报本单位负责人审

核，并在线下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2. 将已签字、盖章的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奖学金申报表》

以及申报材料原件扫描成 PDF版上传至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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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交互服务平台，点击提交后，完成线上申报。

3. 申报材料经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线上审核通

过后，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

审批通过后在柳东新区管委会网站和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线上

交互服务平台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相关规定

享受政策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 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奖学金申报表》（通过申报系统填

报后自主打印生成）；

2. 被推荐学生身份证；

3. 被推荐学生属于校企合作学生的证明材料；

4. 申报表所涉及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四）时限要求

1. 申报时限：本奖励每年集中申报 1次，申报单位根据柳

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当年度发布的申报通知，自行登

录平台申报。逾期不报的，视为放弃当年申报。

2. 办结时限：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申报截止

日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统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工作

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柳东

新区管委会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手续，审

批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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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奖励发放

经公示无异议后的“柳东新区奖学金”奖励，由柳东新区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资金拨付程序拨付至申报单位对公账

户，再由申报单位将资金拨付至获奖学生账户。

七、育才留才优秀企业奖

（一）依据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柳东规〔2020〕7号）第九条执行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1. 申报单位登录柳东人才网（www.ldhrd.com）柳东新区政

校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系统进行填报，填报完成后导出并

打印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优秀企业申报表》，报本单

位负责人审核，并在线下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2. 将已签字、盖章的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优秀

企业申报表》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的原件扫描成 PDF版上传至柳

东新区政校企联盟线上交互服务平台，点击提交后，完成线上

申报。

3. 申报材料经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线上审核通

过后，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

审批通过后在柳东新区管委会网站和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线上

交互服务平台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相关规定

享受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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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 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优秀企业申报表》（通过

申报系统填报后自主打印生成）；

2. 企业与学校签订的顶岗实习或跟岗实习协议；

3. 当年度招用顶岗实习或跟岗实习学生花名册（申报单位

按照申报系统提示要求上传加盖了相应学校公章的学生花名

册）；

4. 当年招用的顶岗实习或跟岗实习学生在本企业参保的社

保缴费证明（可在网上打印）；

5. 申报表所涉及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四）时限要求

1. 申报时限：本奖励每年集中申报 1次，申报单位在每年

11月 10日-12月 1日期间通过平台申报并提交材料。逾期不报

的，视为放弃当年申报。

2. 办结时限：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申报截止

日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统一报送至柳东新区人才工作

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完毕后报送至柳东新区管委会审批，柳东

新区管委会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手续，审

批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奖励发放

经公示无异议后的“育才留才优秀企业奖”奖励，由柳东新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资金拨付程序拨付至申报单位对公



— 14 —

账户，并颁发奖牌。

八、管理和监督

（一）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实施细则的

具体实施；柳东新区财政局负责资金的拨付和监督工作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在申请过

程中弄虚作假和冒领奖励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追回，且在 5

年内不予受理该单位奖励资金的申请，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

责任人的责任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在申报年度存在违法、失信、劳动用工纠

纷等行为的，取消当年所有奖项评选资格。

（四）在申报政策奖励的同时，视为申请人同意经办机构

查询单位和涉及人员在柳纳税和缴纳社保的情况。

（五）在公示期间，如对公示名单存在异议，可向柳东新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名书面反馈。

九、其他

（一）本细则涉及奖励由政校企联盟成员单位注册并登录

柳东人才网（www.ldhrd.com）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线上交互服

务平台，按照系统提示及要求自主申报，无需现场提交申报材

料。

（二）《柳东新区政校企联盟育才留才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柳

东规〔2020〕7号）所涉及的各项奖励均为税前奖励，所产生的

税费均由申报单位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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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原则上系统要求上传的材料均需为原件，因特殊情

况只能提供复印件的，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

十、附则

（一）本细则由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同一个人同一事项适用柳东新区多项优惠政策内容

的，按“从优不重复”的原则予以兑现。

（三）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柳东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1年 4月 7日印发


